
花蓮縣吉安鄉 慈雲山火化場 陪葬品減量政策 

 

為達節能減碳之效，並維持本鄉火化場火化爐運轉正常，避免鄉內周遭環

境造成空氣汙染，籲請配合棺木內陪葬品減量，詳細說明如下： 

 

(一) 禁止使用項目 

檀香粉、手機、電磁、電子儀器、香水、含酒精成分液體、玻璃瓶、金屬

製品、雨傘、精裝書籍、皮鞋、塑膠製品、橡膠製品。 

(二) 建議減量物品 

庫錢、蓮花、蓮花被(往生被)。 

(三) 棺木建議以火化專用棺木 

避免亮漆重彩，既省錢又環保。 

(四) 貴重金飾入棺木內，經高溫燃燒本所概不負保管之責。 

 

不適之陪葬品是造成濃煙與戴奧辛之因素，為使火化快速大體完整不受陪

葬物膠黏等影響，敬請配合陪葬品減量之政策。 


